2026年第二批政府专职消防员需求表

	岗位名称
	用人单位
	招录

人数
	岗位条件
	学历要求
	年龄条件
	政治面貌

	战斗员（40人）
	揭东大队
	6
	自愿从事灭火救援工作，服从消防部门的管理，接受24小时执勤备战，符合《消防员职业健康标准》（GBZ221-2009）规定的身体条件。按照消防救援队伍管理规定实行轮班、轮值、轮休制度，管理上参照消防救援队伍进行日常管理。
	高中或同等及以上学历
	年满18周岁至35周岁，部队退伍士兵或曾在现役消防、专职队从事过消防工作的可以放宽至40周岁
	不限，中共党员优先

	
	普宁大队
	10
	
	
	
	

	
	揭西大队
	3
	
	
	
	

	
	惠来大队
	14
	
	
	
	

	
	高新区大队
	2
	
	
	
	

	
	产业园大队
	5
	
	
	
	

	消防车

驾驶员（2人）
	揭西大队
	1
	自愿从事灭火救援工作，服从消防部门的管理，接受24小时执勤备战，符合《消防员职业健康标准》（GBZ221-2009）规定的身体条件。按照消防救援队伍管理规定实行轮班、轮值、轮休制度，管理上参照消防救援队伍进行日常管理，持有驾驶证准驾车型为B2以上驾驶证。
	高中或同等及以上学历（特殊岗位特殊要求可放宽至初中以上）
	年满45周岁以下,结合实际情况可适当放宽
	不限，中共党员优先

	
	惠来大队
	1
	
	
	
	

	消防文员（1人）
	支队机关
	1
	财务岗位，需为会计学、金融学、审计学、财务管理等财会专业，并取得中级会计职称证书，能熟练使用财务软件，能够进行账务处理、报表编制等工作。熟练掌握Word、Excel、PowerPoint等办公软件，能够进行数据处理、文档编辑和演示文稿制作等工作。熟悉政府会计准则、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等会计法规和制度，确保会计核算的准确性和合规性。自愿从事文员岗位工作，服从消防部门的管理，符合《消防员职业健康标准》（GBZ221-2009）规定的身体条件，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与职业素养。
	全日制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
	年满18周岁至35周岁
	不限，中共党员优先


